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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位位发发病病回回家家后后死死亡亡不不算算工工伤伤？？
家人将人社局告上法庭，法院判人社局撤销“不予认定决定书”

室内空气污染

甲醛位于首位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专电（宋
圆圆） 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
心日前发布国内家庭室内生态环境
健康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部分
居民住宅室内甲醛和PM2 . 5超标，
室内空气质量不容忽视。

这份《中国家庭生态环境白皮
书》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
与健康分会、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
测中心以及中脉科技联合发起。活
动抽检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
安、济南、杭州、重庆、成都九大城市
近千家庭，对室内PM2 . 5、甲醛、苯
等多项生态指标进行了系统性检
测，并开展了家庭环保知识问卷调
查。

报告显示，室内空气污染前三
名分别是甲醛、PM2 . 5和苯。家庭装
修是室内甲醛的主要来源，“外霾”
则是影响室内PM2 . 5的重要因素，
此外，烹饪、吸烟、扫地等行为，也是
室内PM2 . 5瞬时浓度增加的重要因
素。

活动还调查了住户对室内空气
质量的满意程度。被调查者中，有
70%的人认为室内没有异味，121%

认为室内有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另
有10%的住户认为室内有刺激性气
味或霉味。

专家说，多数住户通过有无异
味判断室内空气质量好坏，事实上，
在室内空气污染物中，仅有苯具有
强烈的芳香气味，大致可通过气味
判断出是否超标，而占比较大的甲
醛和PM2 . 5则无法通过气味直接判
断。

去年6月份，青岛胶州市民王先生在值夜班时突感身体不适随后请假回家，但不幸于次日凌晨去
世。事发后，胶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这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随
后将胶州人社局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人社局败诉。

本报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秦红宇

值夜班时突感不适

回家后死亡

青岛胶州市民王先生生
前在胶北街道办事处工作，
2015年6月9日晚在单位值夜
班。21点左右，王先生突然感
觉身体不适，便向领导请假回
家拿药，没想到回家后便再也
没有回到单位，第二天凌晨4
点家人发现他已经死亡，医院
鉴定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
死”。

“父亲心脏不是很好，经
常胸闷，但是没什么大碍。”王
先生的女儿王芬（化名）告诉
记者，对于父亲的死他感到非
常伤心和意外，但是更让她失
望的是在父亲死后人社局竟
然认定父亲的死不是工伤。

“活着的时候为单位尽职尽
责，去世之后却得不到应有
的尊重。”王芬说，她必须为
父亲讨回公道，在多次商谈
未果之后，当年8月31日王芬
和家人将胶州市人社局告上
了法庭。

三方公堂对峙

论理各不相让

对王先生的去世，胶州市

人社局认为不能归于工伤行
列，并出具了“工伤不予认定
决定书”，这让王芬和家人不
能接受。因为王先生的工作单
位胶北街道办事处和案件关
系密切，所以在王芬的申请
下，法院准许其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当年9月25日，胶州市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例

“民告官”的案件。
王芬认为，父亲虽是在家

中死亡，却是在单位值班的过
程中病发的，所以父亲的死理
应是工伤。但是，人社局却认
为认定工伤必须同时满足四
个条件，即在工作时间、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和48小时
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王先生的
死亡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之外理应不算工伤，当天
晚上王先生虽然在值夜班，但
是21时左右已经请假开车回
家，并且其后一直未回单位，
其死亡事故是次日4时左右发
生在家中，这足以说明王先生
的死亡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以外发生的。而且，王先
生从请假到死亡中间足足有
七个小时，这段时间一直没有
去医院救治，所以王先生的死
亡只能是一个意外，而不能算
作工伤。法庭上，王先生的工
作单位也作了陈述，证明王先
生是感觉胸闷之后才向领导
请假，所以单位认为王先生的
死亡应该算作工伤。

法院认为人社局

要求过于苛刻

审理过程中，审判长刘大
波和审判员管德志以及人民
陪审员刘霖均认为本案争议
的焦点是王先生在单位发病
而死在家中是否构成工伤。根
据人社局提交的工伤保险条
例所述工伤所应同时具备的
四个条件，法院表示了认可，
但是其中关于突发疾病后死
亡地点在哪里并没有苛刻的
规定。

刘大波认为，发生疾病之
后，自行回家用药自救还是去

医院救治是两种救治途径。另
外，疾病的发生、发展有一个
过程，无法过于苛求一个普通
人在发病后对疾病可能导致
的后果即对自己的生死作出
判定，如果知道自己会死，王
先生一定会去医院，所以法院
认为，人社局在王先生发病后
苛责他，与生活常识相违背，
毕竟求生是人的天性。根据三
方提供的证据，法院最终认为
人社局的要求过于苛刻，王先
生的死亡应该为工伤，并判决
胶州市人社局撤销对王先生
的“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于
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

上班发病 回家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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